
教務處【JA01】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JA01 

項目名稱 課業輔導作業 

承辦單位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作業程序

說明 

因應學生個別差異，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積極協助學習準備度不足或

學習適應困難的學生預防學習失敗，進而能更有效發揮潛能。 

一、輔導對象 

(一)經依指定指標或測驗評估學科基本學習能力不足，應加修先

修基礎課程者。 

(二)受學習預警(含二一預警) 學生，經導師輔導結束後，任課教

師、導師認為有學習困難者。學生雖不符合前項各款條件而

自願申請參與補救教學者，得視需要與前項所列學生合併安

排補救教學，但以不單獨開班或不額外加開課程為原則。 

1.二一預警：每學期開學一週內，教務處註冊組提供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含)以上名單，交予導師

及系主任，俾利了解學生學習情形，得以加強輔導。 

2.學習預警：每學期開學一週內至期中考後兩週內上網登錄。 

(1)學生某一學科缺課時數達四節以上，或有學習不良之情

事，由任課教師於學習預警系統登錄，並提供學習建議。 

(2)學生得於期中考一週後於「學生個人期中預警查詢系統」

查詢被預警科目及學習建議。 

二、學習輔導 

(一)先修課程：針對全校或各院、系共同課程，如經負責開課之

院、系、所、中心、處、館、室等（以下簡稱開課單位）認

定學生學科基本能力不足，將嚴重妨礙該學科教學目標之有

效達成時，得由開課單位提出申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對

預定應修習或選修該學科之學生訂定指標或進行測驗，以評

估其學習準備度，未能通過者，即要求其修讀該開課單位所

開設之先修基礎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通過後方得修讀

原訂應修之正規課程。 

(二)教務處應於任課教師登錄預警學生名單後一週內，列印該名

單分別通知導師及系主任，俾利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三)導師應於收到學生學習預警輔導名單後二週內安排輔導，提

供必要之協助與關心，並於輔導結束後，上網登錄輔導過程。 

(四)課後輔導課程：該課程受預警學生超過 10人，且學生有意願

參與補救教學方案者，得由教務處協調開課單位於期中考後



兩週內開始安排教師及時段，對有困難或有意願學生進行課

後輔導。 

(五)課輔教學助理：教務處協調開課單位，安排課輔教學助理，

為學習適應困難學生提供小團體之同儕輔導。實施期程：各

種型態補救教學活動之期程（開始及結束時間、所需總時數、

時段與進程之安排等），應由開課單位或所屬學系或學程評

估參與學生實際需要，於提出開課申請或計畫時訂定。 

三、成果報告：各開課單位應於補救教學結束一個月內將補救教學

輔導成果(如：課程實施紀錄、學生簽到退資料、學習成果分析、

問題與改進建議等)提供至教學發展中心。 

控制重點 學生學習預警是否完成。 

學生學習預警是否通知通知導師及系主任。 

開課單位是否提出開課申請。 

法令依據 一、國立臺東大學學習預警實施要點 

二、國立臺東大學補救教學實施要點 

三、國立臺東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 

使用表單 輔導課程申請表 

補救教學課程指導時數表 

補救教學學生簽到表 

補救教學課程報告書 

課輔教學助理紀錄表 
 

  



教務處【JA01】作業流程圖 
課業輔導作業 

  



教務處【JA01】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課業輔導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學生學習預警是否完成。       

二、學生學習預警是否通知通

知導師及系主任。 
      

三、開課單位是否提出開課申

請。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

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

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